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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碩士班 簡介 
 

一.宗旨：神學碩士班的設計，是為擁有道學碩士或其同等學歷者，提供進深的神學教育，俾使

完成本班訓練並獲得學位者，能在神學院、教會和機構從事神學教育事工並進行深度的神學研

究。 

 

二.目標：神學碩士班的設計為培育有志從事神學教育及進深神學研究者，能運用合適的研究方

法，掌握進深的神學研究能力，具體呈現神學研究成果。完成學位訓練者，能具備教導或／及

研究能力，以協助神學院在推廣課程、遠距教學、教會和機構的課程教導方面能有更多師資參

與事奉。並繼續栽培適合博士班進修者，以為學院專任教師儲備師資。 

 

三.課程設計：神學碩士班的主修組別目前規劃二組：「聖經組」（新約研究）、「神學組」（系

統神學、教會歷史）。 

神學碩士班學生必須在畢業前修滿 30學分始得畢業。30學分包括： 

#研究基礎課程 7學分（論文寫作及研究方法 1學分，研討課 3學分，進深神學治學法 3學分）， 

#專業課程 15學分（三門專業課，二門其它類）， 

#論文計劃書 2學分及論文 6學分。 

所有科目的成績不得低於 B（80），若成績低於 B（80），該科必須重修。 

 

四.修讀年限：全修兩年，選修不得超過五年。休學期間不計入年限，但休學不得超過 1年。 

全修每學期至多修讀 12學分(含補修學分)。 

 

五.報考資格： 

1. 蒙恩得救之基督徒，在生活與教會事奉上有美好見證者。 

2. 清楚奉神差遣，獻身一生專心全職事奉主者。 

3. 學歷： 

3.1.神學院道學碩士班或聖經文學碩士班畢業。 

3.2.畢業總平均成績達到 B+（85）以上。 

3.3.聖經文學碩士班畢業，須修過希臘文初階 I、II（6學分）；希伯來文初階 I（3學 

分）；聖經單卷四門（12 學分）。 

3.4.報考新約組，須修過希臘文初階 I、II（6學分）；希伯來文初階 I（3學分）。 

4. 事奉： 

4.1.道學碩士班及聖經文學碩士班畢業後，須至少事奉兩年以上始得報考。本院畢業生

事奉未滿兩年報考者，比照 4.2.辦理。 

4.2.本院應屆道學碩士班及聖經文學碩士班畢業生亦可於畢業後申請直接報考，需附本

院兩位專任教師以及學務處推薦（如：2025學年度畢業，可於 2026學年第一學期

回校辦理）。 

4.3.本院聖經文學碩士班畢業生報考者，若無全職事奉兩年以上經歷，則必須在修業期

間進行教會實習一年（含兩個學期及一個暑假）。 

 

六.報名手續： 

1. 請於聖光神學院之招生專區報名。 

2. 填妥報名資料，並檢具下列項目： 

(1)個人蒙召事奉經歷。(本院畢業生可免) 

(2)推薦函三封：一封為所屬教會之牧師或長執推薦，兩封為曾就讀的神學院之師長推

薦。（請於報名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推薦者填寫後自行寄發還本院） 



                                                                                   2025.11.4修 
 

2 

(3)道學碩士或聖經文學碩士畢業證書、成績單影本各一份。（須向就讀學校申請，影

本上蓋用校印） 

(4)繳交報名費。請參背面繳費方式。 

(5)繳交一份過去寫作的、合於論文格式寫作之學期報告或期刊論文。（不得請他人代

為撰寫或修改，否則視為作弊，取消報名資格） 

 

 
七.入學考試：報名資格通過者，應完成第一階段英文及華語測驗（中國地區以外之外籍考生）   

並心理測驗，於第二階段口試時繳交測驗成績。 

1.英文（英文教學之大學或神學院畢業者，可憑證明文件免試）：考生須按學院公布日期進

行筆試。筆試 150分鐘，含(1)英文閱讀測驗(30%)：試題為選擇題，測驗一般英文字彙與閱

讀能力；交卷後繼續進行(2)神學英文(70%)：試題為一篇與考生主修科目相關的英文神學文

章，份量為一般書籍大小 6 頁左右，考生需在指定時間內寫出試卷所列問題，主要測試考

生對於該文章內容的理解能力。進行神學英文測試時可使用紙本或電子英漢辭典（只具辭

典功能）。英文總分需達 60分。 

2.華語測驗（如以英文寫作，聽力測驗需通國家華語測驗 [TOCFL] 進階級。如以中文寫作，

寫作需通過國家華語測驗 [TOCFL] 高階級）（母語為華語者免聽力測驗）。 

3.進行心理測驗（聖光應屆道學碩士生、應屆聖經文學碩士生免）。 

4.報考新約組需加考希臘文筆試，分數須達 70分。 

5.口試：50 分鐘左右之面談。 

 

八.畢業要求： 

1.在修完 24學分課程之後，學生在一年內應提出論文計畫書送神碩委員會審查。 

2.畢業論文的本文部分（不含封面、目錄、書目、附錄等），最低要求是 100 頁。 

3.神學碩士生必須依規定完成畢業論文，通過答辯，完成修改的建議及格式，將裝訂好的兩

本論文送交圖書館庫存，始可獲得學位。 

 

九.招生日期：每年舉行兩次招生。於每年六月及一月（2027 年一月起）進行招生考試。海外招

生每年舉行一次，於四月進行。報名及考試日期請參聖光神學院官網之招生專區。 

 

十.學費計算： 

 

全修生 第一、二學年(全額費用) 第三學年起(以學分計費) 

台灣 海外 台灣 海外 

39,200 元 40,300 元 5,000 元/學分 5,200 元/學分 

＊第三年起收取雜費每門課程 700 元 

 

 

※論文費用另計 

※每學期學生保險費 500 元 

※畢業時繳交畢業費 700 元 

 

 

十一.報名繳費： 

(一)報名費 

1.本國籍考生新台幣 2,000 元，本院應屆畢業生新台幣 1,500元 

2.中國籍考生人民幣 700 元 

選修生 每學期均以學分計費 

台灣 海外 

5,000 元/學分 5,200 元/學分 

雜費每門課程 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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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本國籍或中國籍考生美金 100元。 

(二)費用繳交方法（可擇一）： 

  1. 直接至聖光神學院繳費 

  2. 郵政劃撥繳費，請註明「神學碩士班招生報名費」 

   帳號：42266838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循理會聖光神學基金會 

  3. 銀行匯款【匯款後務必 email 提供「報考者姓名」、「匯款人姓名」、「匯款銀行」、「帳號 

   後五碼」】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代號 017）新興分行 

   帳號：013-09-04327-3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循理會聖光神學基金會    

4.外幣帳戶匯款【匯款後務必 email 提供「匯款人姓名」、「匯款銀行」、「帳號後五 

 碼」】 

   BENEFICIARY'S BANK: BANK OF TAIWANSAN MIN BRANCH 

   (SWIFT: BKTWTWTP056) 

   BANK ADDRESS: No.567, Jiuru 2nd Rd., SanminDist, Kaohsiung City 807,Taiwan(R.O.C) 

   BENEFICIARY'S A/C NO(12 digits):056004522618 

   BENEFICIARY' S A/C NAME:CHINA FREE METHODIST CHURCH HOLYLIGHT     

   THEOLOGICAL FOUNDATION 

 

 

 

 

 

 

 

 

 

 

 

電話：(07)953-7333#125 教務處招生組 

地址：80050 高雄市新興區河南二路 2號 

E-mail：thm@holylight.org.tw 

 

 
 


